常州市金坛区财政局
常州市金坛区农业农村局

坛财联字〔2023〕56号
                                         

关于下达2023年度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激励奖励资金）的通知

金城镇人民政府：
为巩固拓展脱贫致富奔小康成果、衔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根据常州市财政局、常州市乡村振兴局《关于下达2023年度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激励奖励资金）的通知》（常财农〔2023〕39号）文件精神，现将2023年度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督查激励资金）600万元下达给你镇，资金列入2023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2130505生产发展”预算科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要统筹用好本次下达的省级衔接资金，优先支持联农带农富农产业发展，坚持把支持产业发展作为巩固拓展脱贫致富奔小康和衔接推进乡村振兴关键措施，2023年省以上衔接资金直接用于支持产业的比重应不低于60%。要进一步完善利益联结机制，避免简单入股分红模式，积极引导低收入户参与生产经营提高家庭经营性收入。
    二、要严格落实《江苏省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苏财规〔2021〕5号）和《关于加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使用的通知》（苏财规〔2022〕66号）要求，切实加强衔接资金管理，管好用好衔接资金，做到专款专用、专账核算。你镇编制的资金项目实施方案，经省财政厅、省乡村振兴局同意后组织实施。要进一步加快项目建设和衔接资金支出进度，确保资金支出进度不低于序时进度、年底前支出进度达100%（除质保金外）。要落实全面实施绩效管理要求，保障资金使用效益。
    三、要严格落实《江苏省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管理办法》（苏乡振〔2021〕16号）要求，切实加强项目管理。区乡村振兴局、财政局是项目实施的主管部门，全过程跟踪督促、检查、协调和服务。镇政府是项目责任主体，要落实主体责任，加快项目建设进度，确保项目按计划有序推进；项目建成后，要及时归整台账资料，并向区乡村振兴局、财政局申请项目验收；项目验收合格后，做好确权登记，并加强项目资产后续管理的长效运行机制，促进持续发挥效益。
附件：2023年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激励奖励）分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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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申报单位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主要建设内容
	补助资金（万元）

	
	
	
	
	小计
	中央
	省级

	金城镇人民政府
	2023年金坛区金城镇富民强村示范项目
	东大亭自然村
	1、人居环境类。提档升级村庄道路1.2 km，以及东大亭自然村村庄环境整治提升；
2、产业发展类。改造老村委350㎡，新建3000㎡温控联栋大棚、30000㎡钢结构单架大棚，以及设施用房、道路、沟渠、土地整治等产业园配套附属设施建设。
	600
	0
	600

	合     计
	600
	0
	600



